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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152 号 

 

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本次募投项目为乘用车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项目一”）和 HBF16GWh乘用车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

目二”），并补充流动资金。根据申报材料，项目一产品为 46系列

动力储能锂离子电池，属于三元高比能大圆柱电池产品，试产的

大圆柱电池已处于客户验证阶段；项目二产品为方形磷酸铁锂电

池。项目一和项目二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18.03%和 15.39%，

实施主体均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，募集资

金投入方式为项目借款，其他股东不提供同比例借款。最近一年

及一期，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1.49%和 13.50%，呈下滑态势，

申报材料称主要原因为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，且发行人在短

期内未采取激进的价格策略。此外，发行人 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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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占总额的比例为 45.29%，因客户认

证有所延迟，与客户共同研发进行定制化设计研发进度等因素影

响，存在将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为乘用车动力电池项目（三期）的

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项目一、项目二和乘用车动力

电池项目（三期）拟生产的产品型号、主要参数、对应下游乘用

车车型、主要目标客户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公司现

有产品的区别和联系，并说明 46系列大圆柱电池客户验证所处阶

段及预计进展，通过验证的具体标准及周期，是否存在不能通过

验证的风险及应对措施；（2）结合项目一、项目二、乘用车动力

电池项目（三期）及其他在建项目产能释放计划、本次募投项目

拟生产产品的市场容量、竞争格局、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、同

行业可比公司产能布局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

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，发行人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；

（3）结合效益测算过程中各产品达产后销售数量、销售单价、产

品成本构成、预测毛利率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和发行人同类产

品报告期内实现效益情况，说明效益预测是否考虑原材料价格上

涨的风险，并请发行人结合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备货及原材料周

转情况，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和具体供应情况，相关产品成本结

构、产品定价及传导周期等，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预计对发行人

毛利率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数额，是否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募

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以及发行人采取的应对措施；（4）

结合各类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金额、转固时点以及募投项

目未来效益测算情况，披露因实施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和摊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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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；（5）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

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，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；（6）

项目借款的主要条款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

审核问答》第 5问的相关要求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（2）（3）涉及的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3）（4）（5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6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发行人本次拟采用定价发行方式，发行价格为 63.11元/

股，控股股东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纬控股”）、

实际控制人刘金成和骆锦红分别认购 30亿元、20亿元和 40亿元，

认购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、股权质押、银行贷款、其

他对外投资等。本次董事会决议日为 2022 年 6月 7日，骆锦红于

2021 年 12 月 6 日存在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情形，成交金额

72,283.30 万元，成交均价 141.45 元/股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

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

形，是否存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；

（2）请本次发行对象确认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未减持其所持发行

人的股份，并出具“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

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”的承诺并公开披露；（3）结合实际控制

人之一骆锦红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六个月前的首日减持的情

况，说明实际控制人在减持后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原因及合规

性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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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投资收益分别为 83,989.20 万元、

83,733.35万元、175,752.33万元和 21,686.84万元，主要来自

于联营企业思摩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思摩尔”）确认

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，其变动主要受到思摩尔经营业绩影响。截

至 2022 年 3 月末，发行人对思摩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

668,915.23万元，发行人投资思摩尔目的在于做大做强电子烟产

业链。截至 2022 年 3月末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为 37,802.47

万元，其中，天津国泰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

赁，华杉进出口（桐乡）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货物进出口、技术

进出口；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908,827.08 万元，均为新能源产业

链或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较强业务协同关系的企业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思摩尔的经营范围，发行人对

思摩尔历次投资的时间和金额、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思摩尔销售

商品的类型、销售金额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等情况，说明其与发

行人主营业务是否密切相关，与发行人的产业链协同效益的具体

体现，或仅为获取财务性收益；（2）结合相关财务报表科目的具

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金额形成的原因、占比、产业链上下

游协同效应具体体现等，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

大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（3）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

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及具

体情况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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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
舆情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

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7 月 13 日 


